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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试点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过渡“门槛”

记者17日获悉， 为解决当前养老保险费率过渡试点
政策“门槛过高”问题，湖南省人社厅、财政厅近日联合发
布《关于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问题的补充意见》，
降低企业享受扶持政策的门槛。

根据这份补充意见，用工规模在2000人以上的企业，
经审批同意第一年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按12%执行，从
第二年起每年提高1%，逐步过渡到统一缴费费率20%；用
工规模在500人以上2000人以下的企业，经审批同意第一
年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按14%执行，从第二年起每年提
高1%，逐步过渡到统一缴费费率20%；用工规模在500人以
下的企业， 可以园区或基地为单位统一申请实施养老保
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 经审批同意第一年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费率按14%执行，从第二年起每年提高1%，逐步过渡
到统一缴费费率20%。实行费率过渡试点参保企业的养老
保险缴费基数，按湖南省统一政策规定执行。 ■据新华社

细则还明确， 购房和
还贷提取公积金继续执行
“保一限二禁三”的差别化
政策，即家庭(包括本人及
配偶)购买第3套及以上住
房 (已注销的1套可不计
入，限注销1套)的，不予提
取住房公积金。 职工使用
商业贷款或非长沙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房的， 同一套房

屋所有提取人的提取总额
不得超过首付款； 使用该
中心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
90平方米以下 (含)首套房
屋的， 留存贷款额10%以
外余额可以提取， 且同一
套房屋所有提取人的提取
总额不得超过首付款。职
工可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账
户余额以查询职工汇缴明
细为准。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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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公积金新政A11

12月18日起，长沙市出台的系列公积金新政将正式实施。新政取消了
公积金贷款担保收费，放宽了租房提取、购房提取及提前结清提取的条件，
并将申请贷款缴存时限缩短为六个月。同时，购房和还贷提取公积金仍执
行“保一限二禁三”的差别化政策。

核心提示

长沙公积金新政今起正式实施，连缴半年就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每年可提取一次公积金付房租
本报12月17日讯 明天起，在长沙连续

缴存公积金6个月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长
沙市（含长望浏宁）无自有产权住房职工每
年可申请租房提取公积金一次……长沙市
出台的系列公积金新政12月18日起正式实
施。据了解，长沙对购房和还贷提取公积金
继续执行“保一限二禁三”的差别化政策。

连缴半年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11月18日，长沙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下发
通知， 调整公积金提取及贷款政策， 取消贷
款担保收费，并将申请贷款缴存时限缩短为
六个月等；12月初，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出台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
的实施细则。该系列新政于18日起实施。

根据细则， 在长沙连续缴存公积金6个
月即可申请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曾经在异
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办理住房公积金转
移手续，缴存时间根据原缴存地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载明的时间和在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的时间合并
计算。其中在异地连续缴存满6个月，需在长
沙缴存1个月（含）以上；在异地连续缴存未
满6个月（含中途缴存有间断的），需在长沙
连续缴存3个月（含）以上，且合并计算时间
需达6个月（含）以上。

单位统一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
新缴存基数连续缴存3个月(含)以上的，可按
新缴存基数计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办理
住房公积金提取(不含本套房购房提取)后，
需再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 (含)以
上，方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缴存人数在5
人以下的小型企业、房屋中介及人力资源公
司代缴的职工(无劳务派遣单位的)，需提供6
个月(含)以上社保缴交证明。

细则规定，在长沙市（含
长望浏宁） 无自有产权住房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
租的， 每年可申请租房提取
一次， 每次提取时间间隔12
个月以上， 每次提取金额不
得超 过 12个月 汇 缴 额 的
50%。因账户合并、转移、补

缴、 结息等产生的12个月汇
缴额以外的金额不计入提取
额度内。

申请租房提取公积金
需提供个人提出住房公积
金申请审批书、本人（已婚
的包括配偶）身份证、婚姻
状况证明。

继续执行“保一限二禁三”

每年可提取一次公积金申请租房

■制图\陈琮元


